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2號

原      告  謝麗香  

訴訟代理人  鄭美月  

參  加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被      告  謝信學  

0000000000000000

            謝陸盛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榮崑  

0000000000000000

            陳榮連  

0000000000000000

            陳冠平  

0000000000000000

            陳冠巨  

0000000000000000

            陳世昌（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世達（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世杰（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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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世宏（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雪玲  

0000000000000000

            陳雪菁  

0000000000000000

            劉金枝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

號之四筆土地合併分割，其分割方式如下：如附圖即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

圖所示合併分割如附表四。

原告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

學，應分別補償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

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各如附表六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參加訴訟，係在輔助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行為，

使獲勝訴之結果，藉以維持自己私法上之利益。換言之，第

三人之輔助參加，形式上目的雖係協助一造當事人取得勝訴

判決，實質則在保護該第三人自己之利益。因此，第三人之

權利如存在於當事人間之訴訟標的物上，或就他人間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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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內容或執行之結果，將

使第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為有

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聲請參加訴訟（最高法院101年度臺

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高雄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

有人之一陳榮泉（已歿，其繼承人為被告陳世昌、陳世宏、

陳世達、陳世杰）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

公司）之債務人，原告請求判決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對長鑫

公司之債權自有影響，堪認其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則長鑫公司為輔助陳榮泉之繼承人即被告陳世昌、陳世

宏、陳世達、陳世杰而聲明參加訴訟（本院卷三第333

頁），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故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各人應有部分及公同共有

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又土地共有人間並無不分割之協

議，法律上亦無不能分割之原因，而兩造對於分割方法無法

達成協議，實有以訴訟請求判決合併分割之必要等語。並聲

明：系爭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表四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劉金枝、謝信學、謝陸盛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

　㈡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

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以書狀作任何陳述或答辯。

三、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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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

　　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分別為如

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共有，4筆土地相鄰，且兩造就分割之

方法不能為一致之協議等語，有土地登記謄本、勘驗筆錄、

現場照片、GOOGLE地圖、空照圖、現況測量成果圖、林園分

局查訪回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三第263-300頁、第179-209

頁、第255-257頁、第245頁），堪可認定。又系爭土地乃共

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

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本院亦

查無共有人間定有不分割之特約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或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等情形。從而，原告依據上開規

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

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

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除應謀共有

人間之公平外，並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

性質、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決之，以

維持全體共有人之公平為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

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

2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

束，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

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

（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5號、82年度臺上字第19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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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意旨參照）。復以分割共有物，固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

　　的，原則上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惟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如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仍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最

　　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附圖所

示之系爭土地上有編號A建物現由被告謝信學使用中、編號B

建物現由被告謝陸盛使用中、編號C建物現由原告使用中、

編號D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陳冠巨用使用中、編號G建物現

由被告陳冠平使用中、編號H建物現由被告陳榮連使用中、

編號I建物現由被告陳崑榮使用中、編號J建物現由被告陳世

達使用中、編號E、F遮雨棚則由兩造共同使用、編號K芒果

樹、放置雜物區目前無人使用等情，有現場照片、勘驗筆

錄、現況測量成果圖存卷得徵（本院卷三第179-203頁、第2

55頁）。本院斟酌上情，並審酌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各共

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已相當接近其等按原應有部分計算

可得之面積，且各筆土地之形狀均屬完整，亦均有道路可供

通行，顯無出入不便及難以利用之缺點；又對照附圖可知，

此分割方法乃使現占有使用土地之共有人大致分得其等現占

有使用之土地，縱有部分建物有越界之情事，面積亦已控制

在最小範圍。是上開分割方法，核已兼顧使用現況、整體經

濟利益之發揮及兩造通行之需求，復已取得被告謝信學、謝

陸盛、劉金枝之同意（本院卷四第96頁），另其他被告並未

提出不同之分割方案，足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對全體被告

無明顯不利之處，亦無不公平之情事，應可採為本件之分割

方法。

　㈢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

定甚明。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

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

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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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

年臺上字第211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

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

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

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

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

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

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

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

85年臺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分割方法

已如上述，是各共有人中分得土地面積及價值若有較其按應

有部分比例計算應得土地之面積或價值減少者，應獲得補

償，方屬公平。經本院囑託元一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鑑定系爭土地依附表四所示合併分割方法分割後各編號土

地價格，鑑定結果兩造間應補償及受補償金額如附表四所

示，有系爭估價報告在卷可查。本院審酌該估價師領有不動

產估價師證書，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且與兩造並無

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其鑑定亦已詳細且明確載明鑑定

依據及結論，原告及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未舉證推

翻，其餘被告亦未到庭或具狀為反對之意見等情，堪認系爭

估價報告應屬可採。本院即參酌系爭估價報告，復審酌兩造

分割前後之應有部分比例，及分割前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取得

土地之價值與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之差額，認取得價值較高

土地之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

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取得價值較低土地之被告陳世昌、

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

平之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㈣至於原告主張嗣持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尚須為減少土地而取得補償之被告代繳土地增值稅，故

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云云。惟按土地

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5條之1前

段：「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

復系爭土地因本件分割共有物所有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繳納

義務人依法固為附表五所示取得補償之被告，然原告所負補

償金額義務及前開被告因原告代墊所負返還土地增值義務，

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或判決確定前，或尚未確定發生，或因

原告尚未代墊而返還代墊款債權未發生，自不得於補償數額

內扣除上揭數額之土地增值稅，其主張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

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無從信採。

四、綜上各節，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

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

人同意合併分割，亦無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共有人間有

不能分割之約定等情形，原告以未能協議分割為據，本於共

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洵屬有據。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

之性質、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兩造之應有

部分比例、利益、意願及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認以如附表

四所示分割方法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確為維持共有人公平之

最佳分割方法，爰採為系爭土地之合併分割方法。又因部分

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價值與其依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土地價

值並不相等，爰命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

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以金錢補償被告被告陳世昌、陳

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

平，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

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

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

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

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

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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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間本可互換地位，本質上並無訟爭性，而係由本院斟酌

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

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雖於法有據，惟被告應訴乃因訴訟

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之

一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之處。又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

之應有部分不盡相同，利害關係顯有差異，本院認應由兩造

按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

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末因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亦核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

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247地號

（369.7㎡）

248地號

（484.22㎡）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

陳世宏、

陳世達、

陳世杰

公同共有

7033/600

00

43.34 公同共有

3/22

66.03 109.37

2 陳榮崑 7033/600 43.34 3/22 66.03 109.3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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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00

3 陳榮連 7033/600

00

43.34 3/22 66.03 109.37

4 劉金枝 7033/600

00

43.33 3/22 66.03 109.36

5 陳冠平 7033/600

00

43.33 3/22 66.03 109.36

6 陳冠平、

陳冠巨、

陳雪玲、

陳雪菁

公同共有

7033/600

00

43.33 公同共有3/

22

66.03 109.36

7 謝麗香 1010/100

00

37.34 10/99 48.91 86.25

8 謝陸盛 27/10000 1.00 78/990 38.15 39.15

9 謝信學 1930/100

00

71.35 2/990 0.98 72.33

總計 853.92

編號 所有權人 247-1地號

（15.83㎡）

248-1地號

（19.17㎡）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

陳世宏、

陳世達、

陳世杰

公同共有

7033/600

00

1.85 公同共有

3/22

2.61 4.46

2 陳榮崑 7033/600

00

1.85 3/22 2.62 4.47

3 陳榮連 7033/600

00

1.85 3/22 2.62 4.47

4 劉金枝 7033/600

00

1.86 3/22 2.61 4.47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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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5 陳冠平 7033/600

00

1.86 3/22 2.61 4.47

6 陳冠平、

陳冠巨、

陳雪玲、

陳雪菁

公同共有

7033/600

00

1.86 公同共有3/

22

2.61 4.47

7 謝麗香 1010/100

00

1.60 10/99 1.94 3.54

8 謝陸盛 27/10000 0.04 78/990 1.51 1.55

9 謝信學 1930/100

00

3.06 2/990 0.04 3.10

總計 35.00

編號 所有權人 依應有部分計

算之總面積

（㎡）

合併後應有部

分（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世昌、

陳世宏、

陳世達、

陳世杰

113.83 12.8/100

2 陳榮崑 113.84 12.8/100

3 陳榮連 113.84 12.8/100

4 劉金枝 113.83 12.8/100

5 陳冠平 113.83 12.8/100

6 陳冠平、

陳冠巨、

陳雪玲、

陳雪菁

113.83 12.8/100

7 謝麗香 89.79 10.1/100

8 謝陸盛 40.7 4.6/100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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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分割方法）

附表五（補償表）

9 謝信學 75.43 8.5/100

附圖編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Ａ

　　Ａ1

71.59

6.29

謝信學 1/1

　　Β

　　Β1

40.03

5.89

謝陸盛 1/1

　　Ｃ

　　Ｃ1

79.98

12.08

謝麗香 1/1

　　Ｄ

　　Ｄ1 

95.67

10.74

陳冠平、陳冠

巨、陳雪玲、

陳雪菁

1/1 公同共有

　　Ｇ 77.08 陳冠平 1/1

　　Ｋ 90.53 劉金枝 1/1

　　Ｈ 84.16 陳榮連 1/1

　　Ｉ 88.09 陳榮崑 1/1

　　Ｊ 86.27 陳世昌、陳世

宏、陳世達、

陳世杰

1/1 公同共有

　　Ｌ 23.30 陳世昌、陳世

宏、陳世達、

陳世杰

1/6 公同共有

23.30 陳榮崑 1/6

23.30 陳榮連 1/6

23.30 劉金枝 1/6

23.30 陳冠平 1/6

23.30 陳冠平、陳冠

巨、陳雪玲、

陳雪菁

1/6 公同共有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元）

1 陳世昌、

陳世宏、

應受償388,093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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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共有人間互相補償金額表，縱向為應補償人，橫向為受

補償人）

陳世達、

陳世杰

2 陳榮崑 應受償344,152

3 陳榮連 應受償380,346

4 劉金枝 應受償284,885

5 陳冠平 應受償670,751

6 陳冠平、

陳冠巨、

陳雪玲、

陳雪菁

應補償801,009

7 謝麗香 應補償441,782

8 謝陸盛 應補償248,909

9 謝信學 應補償576,527

陳世昌、

陳世宏、

陳世達、

陳世杰

陳榮崑 陳榮連 劉金枝 陳冠平  應補償總金額

（ 新 臺 幣 ：

元）

陳冠平、陳

冠巨、陳雪

玲、陳雪菁

149,802 131,886 146,632 107,740 264,949 801,009

謝麗香 83,695 75,730 82,309 64,958 135,090 441,782

謝陸盛 47,057 42,389 46,240 36,083 77,140 248,909

謝信學 107,539 94,147 105,165 76,104 193,572 576,527

應受補償之

總金額

388,093 344,152 380,346 284,885 670,751 2,068,227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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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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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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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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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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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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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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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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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2號
原      告  謝麗香  
訴訟代理人  鄭美月  
參  加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被      告  謝信學  


            謝陸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停  




被      告  陳榮崑  


            陳榮連  


            陳冠平  


            陳冠巨  


            陳世昌（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世達（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杰（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宏（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雪玲  


            陳雪菁  


            劉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四筆土地合併分割，其分割方式如下：如附圖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所示合併分割如附表四。
原告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各如附表六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加訴訟，係在輔助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行為，使獲勝訴之結果，藉以維持自己私法上之利益。換言之，第三人之輔助參加，形式上目的雖係協助一造當事人取得勝訴判決，實質則在保護該第三人自己之利益。因此，第三人之權利如存在於當事人間之訴訟標的物上，或就他人間之訴訟，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內容或執行之結果，將使第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為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聲請參加訴訟（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陳榮泉（已歿，其繼承人為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之債務人，原告請求判決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對長鑫公司之債權自有影響，堪認其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則長鑫公司為輔助陳榮泉之繼承人即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而聲明參加訴訟（本院卷三第333頁），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故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各人應有部分及公同共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又土地共有人間並無不分割之協議，法律上亦無不能分割之原因，而兩造對於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實有以訴訟請求判決合併分割之必要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表四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劉金枝、謝信學、謝陸盛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
　㈡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以書狀作任何陳述或答辯。
三、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
　　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分別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共有，4筆土地相鄰，且兩造就分割之方法不能為一致之協議等語，有土地登記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GOOGLE地圖、空照圖、現況測量成果圖、林園分局查訪回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三第263-300頁、第179-209頁、第255-257頁、第245頁），堪可認定。又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本院亦查無共有人間定有不分割之特約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等情形。從而，原告依據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除應謀共有人間之公平外，並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決之，以維持全體共有人之公平為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2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5號、82年度臺上字第1990號
　　判決意旨參照）。復以分割共有物，固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
　　的，原則上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惟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如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仍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最
　　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上有編號A建物現由被告謝信學使用中、編號B建物現由被告謝陸盛使用中、編號C建物現由原告使用中、編號D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陳冠巨用使用中、編號G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使用中、編號H建物現由被告陳榮連使用中、編號I建物現由被告陳崑榮使用中、編號J建物現由被告陳世達使用中、編號E、F遮雨棚則由兩造共同使用、編號K芒果樹、放置雜物區目前無人使用等情，有現場照片、勘驗筆錄、現況測量成果圖存卷得徵（本院卷三第179-203頁、第255頁）。本院斟酌上情，並審酌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已相當接近其等按原應有部分計算可得之面積，且各筆土地之形狀均屬完整，亦均有道路可供通行，顯無出入不便及難以利用之缺點；又對照附圖可知，此分割方法乃使現占有使用土地之共有人大致分得其等現占有使用之土地，縱有部分建物有越界之情事，面積亦已控制在最小範圍。是上開分割方法，核已兼顧使用現況、整體經濟利益之發揮及兩造通行之需求，復已取得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之同意（本院卷四第96頁），另其他被告並未提出不同之分割方案，足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對全體被告無明顯不利之處，亦無不公平之情事，應可採為本件之分割方法。
　㈢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甚明。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臺上字第211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分割方法已如上述，是各共有人中分得土地面積及價值若有較其按應有部分比例計算應得土地之面積或價值減少者，應獲得補償，方屬公平。經本院囑託元一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依附表四所示合併分割方法分割後各編號土地價格，鑑定結果兩造間應補償及受補償金額如附表四所示，有系爭估價報告在卷可查。本院審酌該估價師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且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其鑑定亦已詳細且明確載明鑑定依據及結論，原告及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未舉證推翻，其餘被告亦未到庭或具狀為反對之意見等情，堪認系爭估價報告應屬可採。本院即參酌系爭估價報告，復審酌兩造分割前後之應有部分比例，及分割前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取得土地之價值與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之差額，認取得價值較高土地之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取得價值較低土地之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之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㈣至於原告主張嗣持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尚須為減少土地而取得補償之被告代繳土地增值稅，故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云云。惟按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5條之1前段：「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復系爭土地因本件分割共有物所有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繳納義務人依法固為附表五所示取得補償之被告，然原告所負補償金額義務及前開被告因原告代墊所負返還土地增值義務，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或判決確定前，或尚未確定發生，或因原告尚未代墊而返還代墊款債權未發生，自不得於補償數額內扣除上揭數額之土地增值稅，其主張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無從信採。
四、綜上各節，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亦無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共有人間有不能分割之約定等情形，原告以未能協議分割為據，本於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洵屬有據。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利益、意願及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認以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法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確為維持共有人公平之最佳分割方法，爰採為系爭土地之合併分割方法。又因部分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價值與其依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土地價值並不相等，爰命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以金錢補償被告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原、被告間本可互換地位，本質上並無訟爭性，而係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雖於法有據，惟被告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之一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之處。又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盡相同，利害關係顯有差異，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末因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亦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247地號
（369.7㎡）

		


		248地號
（484.22㎡）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4

		公同共有
3/22

		66.03

		109.37



		2

		陳榮崑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3

		陳榮連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4

		劉金枝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5

		陳冠平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3

		公同共有3/22

		66.03

		109.36



		7

		謝麗香

		1010/10000

		37.34

		10/99

		48.91

		86.25



		8

		謝陸盛

		27/10000

		1.00

		78/990

		38.15

		39.15



		9

		謝信學

		1930/10000

		71.35

		2/990

		0.98

		72.33



		


		


		


		


		


		總計

		853.92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247-1地號
（15.83㎡）

		


		248-1地號
（19.17㎡）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5

		公同共有
3/22

		2.61

		4.46



		2

		陳榮崑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3

		陳榮連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4

		劉金枝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5

		陳冠平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6

		公同共有3/22

		2.61

		4.47



		7

		謝麗香

		1010/10000

		1.60

		10/99

		1.94

		3.54



		8

		謝陸盛

		27/10000

		0.04

		78/990

		1.51

		1.55



		9

		謝信學

		1930/10000

		3.06

		2/990

		0.04

		3.10



		


		


		


		


		


		總計

		35.00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依應有部分計算之總面積
（㎡）

		合併後應有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3.83

		12.8/100



		2

		陳榮崑

		113.84

		12.8/100



		3

		陳榮連

		113.84

		12.8/100



		4

		劉金枝

		113.83

		12.8/100



		5

		陳冠平

		113.83

		12.8/100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3.83

		12.8/100



		7

		謝麗香

		89.79

		10.1/100



		8

		謝陸盛

		40.7

		4.6/100



		9

		謝信學

		75.43

		8.5/100







附表四（分割方法）
		附圖編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Ａ
　　Ａ1

		71.59
6.29

		謝信學

		1/1

		




		　　Β
　　Β1

		40.03
5.89

		謝陸盛

		1/1

		




		　　Ｃ
　　Ｃ1

		79.98
12.08

		謝麗香

		1/1

		




		　　Ｄ
　　Ｄ1 

		95.67
10.74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

		公同共有



		　　Ｇ

		77.08

		陳冠平

		1/1

		




		　　Ｋ

		90.53

		劉金枝

		1/1

		




		　　Ｈ

		84.16

		陳榮連

		1/1

		




		　　Ｉ

		88.09

		陳榮崑

		1/1

		




		　　Ｊ

		86.27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

		公同共有



		　　Ｌ

		23.30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6

		公同共有



		


		23.30

		陳榮崑

		1/6

		




		


		23.30

		陳榮連

		1/6

		




		


		23.30

		劉金枝

		1/6

		




		


		23.30

		陳冠平

		1/6

		




		


		23.30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6

		公同共有







附表五（補償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元）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應受償388,093



		2

		陳榮崑

		應受償344,152



		3

		陳榮連

		應受償380,346



		4

		劉金枝

		應受償284,885



		5

		陳冠平

		應受償670,751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應補償801,009



		7

		謝麗香

		應補償441,782



		8

		謝陸盛

		應補償248,909



		9

		謝信學

		應補償576,527







附表六（共有人間互相補償金額表，縱向為應補償人，橫向為受
補償人）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陳榮崑

		陳榮連

		劉金枝

		陳冠平

		 應補償總金額（新臺幣：元）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49,802

		131,886

		146,632

		107,740

		264,949

		801,009



		謝麗香

		83,695

		75,730

		82,309

		64,958

		135,090

		441,782



		謝陸盛

		47,057

		42,389

		46,240

		36,083

		77,140

		248,909



		謝信學

		107,539

		94,147

		105,165

		76,104

		193,572

		576,527



		應受補償之總金額

		388,093

		344,152

		380,346

		284,885

		670,751

		2,068,22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2號

原      告  謝麗香  

訴訟代理人  鄭美月  

參  加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被      告  謝信學  



            謝陸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停  





被      告  陳榮崑  



            陳榮連  



            陳冠平  



            陳冠巨  



            陳世昌（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世達（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杰（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宏（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雪玲  



            陳雪菁  



            劉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四筆

土地合併分割，其分割方式如下：如附圖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

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所示合

併分割如附表四。

原告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

，應分別補償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

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各如附表六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參加訴訟，係在輔助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行為，

    使獲勝訴之結果，藉以維持自己私法上之利益。換言之，第

    三人之輔助參加，形式上目的雖係協助一造當事人取得勝訴

    判決，實質則在保護該第三人自己之利益。因此，第三人之

    權利如存在於當事人間之訴訟標的物上，或就他人間之訴訟

    ，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內容或執行之結果，將使

    第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為有法

    律上之利害關係，得聲請參加訴訟（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

    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高雄市○○區○○○段000○00

    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陳

    榮泉（已歿，其繼承人為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

    世杰）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之債

    務人，原告請求判決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對長鑫公司之債權

    自有影響，堪認其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則長鑫公

    司為輔助陳榮泉之繼承人即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

    陳世杰而聲明參加訴訟（本院卷三第333頁），即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故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各人應有部分及公同共有

    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又土地共有人間並無不分割之協議

    ，法律上亦無不能分割之原因，而兩造對於分割方法無法達

    成協議，實有以訴訟請求判決合併分割之必要等語。並聲明

    ：系爭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表四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劉金枝、謝信學、謝陸盛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

　㈡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

    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以書狀作任何陳述或答辯。

三、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

　　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分別為如

    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共有，4筆土地相鄰，且兩造就分割之

    方法不能為一致之協議等語，有土地登記謄本、勘驗筆錄、

    現場照片、GOOGLE地圖、空照圖、現況測量成果圖、林園分

    局查訪回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三第263-300頁、第179-209頁

    、第255-257頁、第245頁），堪可認定。又系爭土地乃共有

    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

    ，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本院亦查

    無共有人間定有不分割之特約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

    或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等情形。從而，原告依據上開規定，

    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

    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

    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除應謀共有

    人間之公平外，並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

    性質、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決之，以

    維持全體共有人之公平為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

    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

    2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

    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

    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5號、82年度臺上字第1990號

　　判決意旨參照）。復以分割共有物，固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

　　的，原則上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惟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如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仍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最

　　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附圖所

    示之系爭土地上有編號A建物現由被告謝信學使用中、編號B

    建物現由被告謝陸盛使用中、編號C建物現由原告使用中、

    編號D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陳冠巨用使用中、編號G建物現

    由被告陳冠平使用中、編號H建物現由被告陳榮連使用中、

    編號I建物現由被告陳崑榮使用中、編號J建物現由被告陳世

    達使用中、編號E、F遮雨棚則由兩造共同使用、編號K芒果

    樹、放置雜物區目前無人使用等情，有現場照片、勘驗筆錄

    、現況測量成果圖存卷得徵（本院卷三第179-203頁、第255

    頁）。本院斟酌上情，並審酌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各共有

    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已相當接近其等按原應有部分計算可

    得之面積，且各筆土地之形狀均屬完整，亦均有道路可供通

    行，顯無出入不便及難以利用之缺點；又對照附圖可知，此

    分割方法乃使現占有使用土地之共有人大致分得其等現占有

    使用之土地，縱有部分建物有越界之情事，面積亦已控制在

    最小範圍。是上開分割方法，核已兼顧使用現況、整體經濟

    利益之發揮及兩造通行之需求，復已取得被告謝信學、謝陸

    盛、劉金枝之同意（本院卷四第96頁），另其他被告並未提

    出不同之分割方案，足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對全體被告無

    明顯不利之處，亦無不公平之情事，應可採為本件之分割方

    法。

　㈢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

    定甚明。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

    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

    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

    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

    年臺上字第211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

    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

    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

    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

    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

    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

    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

    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

    85年臺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分割方法

    已如上述，是各共有人中分得土地面積及價值若有較其按應

    有部分比例計算應得土地之面積或價值減少者，應獲得補償

    ，方屬公平。經本院囑託元一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定系爭土地依附表四所示合併分割方法分割後各編號土地

    價格，鑑定結果兩造間應補償及受補償金額如附表四所示，

    有系爭估價報告在卷可查。本院審酌該估價師領有不動產估

    價師證書，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且與兩造並無利害

    關係，應無偏頗之虞，其鑑定亦已詳細且明確載明鑑定依據

    及結論，原告及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未舉證推翻，

    其餘被告亦未到庭或具狀為反對之意見等情，堪認系爭估價

    報告應屬可採。本院即參酌系爭估價報告，復審酌兩造分割

    前後之應有部分比例，及分割前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取得土地

    之價值與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之差額，認取得價值較高土地

    之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

    謝信學，應分別補償取得價值較低土地之被告陳世昌、陳世

    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之

    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㈣至於原告主張嗣持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尚須為減少土地而取得補償之被告代繳土地增值稅，故

    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云云。惟按土地

    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5條之1前

    段：「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

    復系爭土地因本件分割共有物所有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繳納

    義務人依法固為附表五所示取得補償之被告，然原告所負補

    償金額義務及前開被告因原告代墊所負返還土地增值義務，

    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或判決確定前，或尚未確定發生，或因

    原告尚未代墊而返還代墊款債權未發生，自不得於補償數額

    內扣除上揭數額之土地增值稅，其主張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

    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無從信採。

四、綜上各節，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

    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

    人同意合併分割，亦無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共有人間有

    不能分割之約定等情形，原告以未能協議分割為據，本於共

    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洵屬有據。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

    之性質、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兩造之應有

    部分比例、利益、意願及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認以如附表

    四所示分割方法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確為維持共有人公平之

    最佳分割方法，爰採為系爭土地之合併分割方法。又因部分

    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價值與其依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土地價

    值並不相等，爰命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

    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以金錢補償被告被告陳世昌、陳

    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

    ，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

    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

    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

    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

    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

    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原、

    被告間本可互換地位，本質上並無訟爭性，而係由本院斟酌

    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

    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雖於法有據，惟被告應訴乃因訴訟

    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之

    一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之處。又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

    之應有部分不盡相同，利害關係顯有差異，本院認應由兩造

    按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

    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末因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亦核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

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247地號 （369.7㎡）  248地號 （484.22㎡）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4 公同共有 3/22 66.03 109.37 2 陳榮崑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3 陳榮連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4 劉金枝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5 陳冠平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3 公同共有3/22 66.03 109.36 7 謝麗香 1010/10000 37.34 10/99 48.91 86.25 8 謝陸盛 27/10000 1.00 78/990 38.15 39.15 9 謝信學 1930/10000 71.35 2/990 0.98 72.33      總計 853.92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247-1地號 （15.83㎡）  248-1地號 （19.17㎡）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5 公同共有 3/22 2.61 4.46 2 陳榮崑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3 陳榮連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4 劉金枝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5 陳冠平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6 公同共有3/22 2.61 4.47 7 謝麗香 1010/10000 1.60 10/99 1.94 3.54 8 謝陸盛 27/10000 0.04 78/990 1.51 1.55 9 謝信學 1930/10000 3.06 2/990 0.04 3.10      總計 35.00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依應有部分計算之總面積 （㎡） 合併後應有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3.83 12.8/100 2 陳榮崑 113.84 12.8/100 3 陳榮連 113.84 12.8/100 4 劉金枝 113.83 12.8/100 5 陳冠平 113.83 12.8/100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3.83 12.8/100 7 謝麗香 89.79 10.1/100 8 謝陸盛 40.7 4.6/100 9 謝信學 75.43 8.5/100 

附表四（分割方法）

附圖編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Ａ 　　Ａ1 71.59 6.29 謝信學 1/1  　　Β 　　Β1 40.03 5.89 謝陸盛 1/1  　　Ｃ 　　Ｃ1 79.98 12.08 謝麗香 1/1  　　Ｄ 　　Ｄ1  95.67 10.74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 公同共有 　　Ｇ 77.08 陳冠平 1/1  　　Ｋ 90.53 劉金枝 1/1  　　Ｈ 84.16 陳榮連 1/1  　　Ｉ 88.09 陳榮崑 1/1  　　Ｊ 86.27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 公同共有 　　Ｌ 23.30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6 公同共有  23.30 陳榮崑 1/6   23.30 陳榮連 1/6   23.30 劉金枝 1/6   23.30 陳冠平 1/6   23.30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6 公同共有 

附表五（補償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元）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應受償388,093 2 陳榮崑 應受償344,152 3 陳榮連 應受償380,346 4 劉金枝 應受償284,885 5 陳冠平 應受償670,751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應補償801,009 7 謝麗香 應補償441,782 8 謝陸盛 應補償248,909 9 謝信學 應補償576,527 

附表六（共有人間互相補償金額表，縱向為應補償人，橫向為受

補償人）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陳榮崑 陳榮連 劉金枝 陳冠平  應補償總金額（新臺幣：元）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49,802 131,886 146,632 107,740 264,949 801,009 謝麗香 83,695 75,730 82,309 64,958 135,090 441,782 謝陸盛 47,057 42,389 46,240 36,083 77,140 248,909 謝信學 107,539 94,147 105,165 76,104 193,572 576,527 應受補償之總金額 388,093 344,152 380,346 284,885 670,751 2,068,22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2號
原      告  謝麗香  
訴訟代理人  鄭美月  
參  加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被      告  謝信學  


            謝陸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停  




被      告  陳榮崑  


            陳榮連  


            陳冠平  


            陳冠巨  


            陳世昌（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世達（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杰（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宏（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雪玲  


            陳雪菁  


            劉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四筆土地合併分割，其分割方式如下：如附圖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所示合併分割如附表四。
原告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各如附表六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加訴訟，係在輔助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行為，使獲勝訴之結果，藉以維持自己私法上之利益。換言之，第三人之輔助參加，形式上目的雖係協助一造當事人取得勝訴判決，實質則在保護該第三人自己之利益。因此，第三人之權利如存在於當事人間之訴訟標的物上，或就他人間之訴訟，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內容或執行之結果，將使第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為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聲請參加訴訟（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陳榮泉（已歿，其繼承人為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之債務人，原告請求判決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對長鑫公司之債權自有影響，堪認其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則長鑫公司為輔助陳榮泉之繼承人即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而聲明參加訴訟（本院卷三第333頁），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故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各人應有部分及公同共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又土地共有人間並無不分割之協議，法律上亦無不能分割之原因，而兩造對於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實有以訴訟請求判決合併分割之必要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表四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劉金枝、謝信學、謝陸盛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
　㈡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以書狀作任何陳述或答辯。
三、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
　　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分別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共有，4筆土地相鄰，且兩造就分割之方法不能為一致之協議等語，有土地登記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GOOGLE地圖、空照圖、現況測量成果圖、林園分局查訪回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三第263-300頁、第179-209頁、第255-257頁、第245頁），堪可認定。又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本院亦查無共有人間定有不分割之特約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等情形。從而，原告依據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除應謀共有人間之公平外，並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決之，以維持全體共有人之公平為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2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5號、82年度臺上字第1990號
　　判決意旨參照）。復以分割共有物，固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
　　的，原則上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惟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如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仍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最
　　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上有編號A建物現由被告謝信學使用中、編號B建物現由被告謝陸盛使用中、編號C建物現由原告使用中、編號D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陳冠巨用使用中、編號G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使用中、編號H建物現由被告陳榮連使用中、編號I建物現由被告陳崑榮使用中、編號J建物現由被告陳世達使用中、編號E、F遮雨棚則由兩造共同使用、編號K芒果樹、放置雜物區目前無人使用等情，有現場照片、勘驗筆錄、現況測量成果圖存卷得徵（本院卷三第179-203頁、第255頁）。本院斟酌上情，並審酌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已相當接近其等按原應有部分計算可得之面積，且各筆土地之形狀均屬完整，亦均有道路可供通行，顯無出入不便及難以利用之缺點；又對照附圖可知，此分割方法乃使現占有使用土地之共有人大致分得其等現占有使用之土地，縱有部分建物有越界之情事，面積亦已控制在最小範圍。是上開分割方法，核已兼顧使用現況、整體經濟利益之發揮及兩造通行之需求，復已取得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之同意（本院卷四第96頁），另其他被告並未提出不同之分割方案，足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對全體被告無明顯不利之處，亦無不公平之情事，應可採為本件之分割方法。
　㈢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甚明。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臺上字第211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分割方法已如上述，是各共有人中分得土地面積及價值若有較其按應有部分比例計算應得土地之面積或價值減少者，應獲得補償，方屬公平。經本院囑託元一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依附表四所示合併分割方法分割後各編號土地價格，鑑定結果兩造間應補償及受補償金額如附表四所示，有系爭估價報告在卷可查。本院審酌該估價師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且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其鑑定亦已詳細且明確載明鑑定依據及結論，原告及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未舉證推翻，其餘被告亦未到庭或具狀為反對之意見等情，堪認系爭估價報告應屬可採。本院即參酌系爭估價報告，復審酌兩造分割前後之應有部分比例，及分割前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取得土地之價值與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之差額，認取得價值較高土地之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取得價值較低土地之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之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㈣至於原告主張嗣持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尚須為減少土地而取得補償之被告代繳土地增值稅，故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云云。惟按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5條之1前段：「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復系爭土地因本件分割共有物所有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繳納義務人依法固為附表五所示取得補償之被告，然原告所負補償金額義務及前開被告因原告代墊所負返還土地增值義務，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或判決確定前，或尚未確定發生，或因原告尚未代墊而返還代墊款債權未發生，自不得於補償數額內扣除上揭數額之土地增值稅，其主張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無從信採。
四、綜上各節，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亦無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共有人間有不能分割之約定等情形，原告以未能協議分割為據，本於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洵屬有據。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利益、意願及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認以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法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確為維持共有人公平之最佳分割方法，爰採為系爭土地之合併分割方法。又因部分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價值與其依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土地價值並不相等，爰命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以金錢補償被告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原、被告間本可互換地位，本質上並無訟爭性，而係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雖於法有據，惟被告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之一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之處。又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盡相同，利害關係顯有差異，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末因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亦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247地號
（369.7㎡）

		


		248地號
（484.22㎡）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4

		公同共有
3/22

		66.03

		109.37



		2

		陳榮崑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3

		陳榮連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4

		劉金枝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5

		陳冠平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3

		公同共有3/22

		66.03

		109.36



		7

		謝麗香

		1010/10000

		37.34

		10/99

		48.91

		86.25



		8

		謝陸盛

		27/10000

		1.00

		78/990

		38.15

		39.15



		9

		謝信學

		1930/10000

		71.35

		2/990

		0.98

		72.33



		


		


		


		


		


		總計

		853.92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247-1地號
（15.83㎡）

		


		248-1地號
（19.17㎡）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5

		公同共有
3/22

		2.61

		4.46



		2

		陳榮崑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3

		陳榮連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4

		劉金枝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5

		陳冠平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6

		公同共有3/22

		2.61

		4.47



		7

		謝麗香

		1010/10000

		1.60

		10/99

		1.94

		3.54



		8

		謝陸盛

		27/10000

		0.04

		78/990

		1.51

		1.55



		9

		謝信學

		1930/10000

		3.06

		2/990

		0.04

		3.10



		


		


		


		


		


		總計

		35.00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依應有部分計算之總面積
（㎡）

		合併後應有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3.83

		12.8/100



		2

		陳榮崑

		113.84

		12.8/100



		3

		陳榮連

		113.84

		12.8/100



		4

		劉金枝

		113.83

		12.8/100



		5

		陳冠平

		113.83

		12.8/100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3.83

		12.8/100



		7

		謝麗香

		89.79

		10.1/100



		8

		謝陸盛

		40.7

		4.6/100



		9

		謝信學

		75.43

		8.5/100







附表四（分割方法）
		附圖編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Ａ
　　Ａ1

		71.59
6.29

		謝信學

		1/1

		




		　　Β
　　Β1

		40.03
5.89

		謝陸盛

		1/1

		




		　　Ｃ
　　Ｃ1

		79.98
12.08

		謝麗香

		1/1

		




		　　Ｄ
　　Ｄ1 

		95.67
10.74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

		公同共有



		　　Ｇ

		77.08

		陳冠平

		1/1

		




		　　Ｋ

		90.53

		劉金枝

		1/1

		




		　　Ｈ

		84.16

		陳榮連

		1/1

		




		　　Ｉ

		88.09

		陳榮崑

		1/1

		




		　　Ｊ

		86.27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

		公同共有



		　　Ｌ

		23.30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6

		公同共有



		


		23.30

		陳榮崑

		1/6

		




		


		23.30

		陳榮連

		1/6

		




		


		23.30

		劉金枝

		1/6

		




		


		23.30

		陳冠平

		1/6

		




		


		23.30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6

		公同共有







附表五（補償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元）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應受償388,093



		2

		陳榮崑

		應受償344,152



		3

		陳榮連

		應受償380,346



		4

		劉金枝

		應受償284,885



		5

		陳冠平

		應受償670,751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應補償801,009



		7

		謝麗香

		應補償441,782



		8

		謝陸盛

		應補償248,909



		9

		謝信學

		應補償576,527







附表六（共有人間互相補償金額表，縱向為應補償人，橫向為受
補償人）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陳榮崑

		陳榮連

		劉金枝

		陳冠平

		 應補償總金額（新臺幣：元）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49,802

		131,886

		146,632

		107,740

		264,949

		801,009



		謝麗香

		83,695

		75,730

		82,309

		64,958

		135,090

		441,782



		謝陸盛

		47,057

		42,389

		46,240

		36,083

		77,140

		248,909



		謝信學

		107,539

		94,147

		105,165

		76,104

		193,572

		576,527



		應受補償之總金額

		388,093

		344,152

		380,346

		284,885

		670,751

		2,068,22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2號

原      告  謝麗香  

訴訟代理人  鄭美月  

參  加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被      告  謝信學  



            謝陸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停  





被      告  陳榮崑  



            陳榮連  



            陳冠平  



            陳冠巨  



            陳世昌（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世達（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杰（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世宏（即陳榮泉，陳潘秀蘭之繼承人）





            陳雪玲  



            陳雪菁  



            劉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四筆土地合併分割，其分割方式如下：如附圖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所示合併分割如附表四。

原告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各如附表六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加訴訟，係在輔助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行為，使獲勝訴之結果，藉以維持自己私法上之利益。換言之，第三人之輔助參加，形式上目的雖係協助一造當事人取得勝訴判決，實質則在保護該第三人自己之利益。因此，第三人之權利如存在於當事人間之訴訟標的物上，或就他人間之訴訟，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內容或執行之結果，將使第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為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聲請參加訴訟（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148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陳榮泉（已歿，其繼承人為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之債務人，原告請求判決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對長鑫公司之債權自有影響，堪認其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則長鑫公司為輔助陳榮泉之繼承人即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而聲明參加訴訟（本院卷三第333頁），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故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各人應有部分及公同共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又土地共有人間並無不分割之協議，法律上亦無不能分割之原因，而兩造對於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實有以訴訟請求判決合併分割之必要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表四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劉金枝、謝信學、謝陸盛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

　㈡陳榮崑、陳榮連、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未以書狀作任何陳述或答辯。

三、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

　　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6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分別為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共有，4筆土地相鄰，且兩造就分割之方法不能為一致之協議等語，有土地登記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GOOGLE地圖、空照圖、現況測量成果圖、林園分局查訪回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三第263-300頁、第179-209頁、第255-257頁、第245頁），堪可認定。又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本院亦查無共有人間定有不分割之特約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等情形。從而，原告依據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除應謀共有人間之公平外，並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決之，以維持全體共有人之公平為標準，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2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805號、82年度臺上字第1990號

　　判決意旨參照）。復以分割共有物，固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

　　的，原則上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惟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如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仍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最

　　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上有編號A建物現由被告謝信學使用中、編號B建物現由被告謝陸盛使用中、編號C建物現由原告使用中、編號D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陳冠巨用使用中、編號G建物現由被告陳冠平使用中、編號H建物現由被告陳榮連使用中、編號I建物現由被告陳崑榮使用中、編號J建物現由被告陳世達使用中、編號E、F遮雨棚則由兩造共同使用、編號K芒果樹、放置雜物區目前無人使用等情，有現場照片、勘驗筆錄、現況測量成果圖存卷得徵（本院卷三第179-203頁、第255頁）。本院斟酌上情，並審酌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已相當接近其等按原應有部分計算可得之面積，且各筆土地之形狀均屬完整，亦均有道路可供通行，顯無出入不便及難以利用之缺點；又對照附圖可知，此分割方法乃使現占有使用土地之共有人大致分得其等現占有使用之土地，縱有部分建物有越界之情事，面積亦已控制在最小範圍。是上開分割方法，核已兼顧使用現況、整體經濟利益之發揮及兩造通行之需求，復已取得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之同意（本院卷四第96頁），另其他被告並未提出不同之分割方案，足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對全體被告無明顯不利之處，亦無不公平之情事，應可採為本件之分割方法。

　㈢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甚明。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臺上字第211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分割方法已如上述，是各共有人中分得土地面積及價值若有較其按應有部分比例計算應得土地之面積或價值減少者，應獲得補償，方屬公平。經本院囑託元一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依附表四所示合併分割方法分割後各編號土地價格，鑑定結果兩造間應補償及受補償金額如附表四所示，有系爭估價報告在卷可查。本院審酌該估價師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且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其鑑定亦已詳細且明確載明鑑定依據及結論，原告及被告謝信學、謝陸盛、劉金枝未舉證推翻，其餘被告亦未到庭或具狀為反對之意見等情，堪認系爭估價報告應屬可採。本院即參酌系爭估價報告，復審酌兩造分割前後之應有部分比例，及分割前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取得土地之價值與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之差額，認取得價值較高土地之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分別補償取得價值較低土地之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之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㈣至於原告主張嗣持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尚須為減少土地而取得補償之被告代繳土地增值稅，故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云云。惟按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5條之1前段：「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復系爭土地因本件分割共有物所有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繳納義務人依法固為附表五所示取得補償之被告，然原告所負補償金額義務及前開被告因原告代墊所負返還土地增值義務，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或判決確定前，或尚未確定發生，或因原告尚未代墊而返還代墊款債權未發生，自不得於補償數額內扣除上揭數額之土地增值稅，其主張上開補償數額應扣除原告代繳之土地增值稅，無從信採。

四、綜上各節，系爭土地乃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土地，且各該土地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亦無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共有人間有不能分割之約定等情形，原告以未能協議分割為據，本於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洵屬有據。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及實際使用情形、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利益、意願及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認以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法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確為維持共有人公平之最佳分割方法，爰採為系爭土地之合併分割方法。又因部分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價值與其依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土地價值並不相等，爰命原告、被告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謝陸盛、謝信學，應以金錢補償被告被告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陳榮崑、陳榮連、劉金枝、陳冠平，金額各如附表六所示。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原、被告間本可互換地位，本質上並無訟爭性，而係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雖於法有據，惟被告應訴乃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之一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之處。又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盡相同，利害關係顯有差異，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末因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亦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依潔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3年5月10日分割測量成果圖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247地號 （369.7㎡）  248地號 （484.22㎡）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4 公同共有 3/22 66.03 109.37 2 陳榮崑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3 陳榮連 7033/60000 43.34 3/22 66.03 109.37 4 劉金枝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5 陳冠平 7033/60000 43.33 3/22 66.03 109.36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43.33 公同共有3/22 66.03 109.36 7 謝麗香 1010/10000 37.34 10/99 48.91 86.25 8 謝陸盛 27/10000 1.00 78/990 38.15 39.15 9 謝信學 1930/10000 71.35 2/990 0.98 72.33      總計 853.92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247-1地號 （15.83㎡）  248-1地號 （19.17㎡）  總面積 （㎡）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5 公同共有 3/22 2.61 4.46 2 陳榮崑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3 陳榮連 7033/60000 1.85 3/22 2.62 4.47 4 劉金枝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5 陳冠平 7033/60000 1.86 3/22 2.61 4.47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公同共有7033/60000 1.86 公同共有3/22 2.61 4.47 7 謝麗香 1010/10000 1.60 10/99 1.94 3.54 8 謝陸盛 27/10000 0.04 78/990 1.51 1.55 9 謝信學 1930/10000 3.06 2/990 0.04 3.10      總計 35.00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依應有部分計算之總面積 （㎡） 合併後應有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3.83 12.8/100 2 陳榮崑 113.84 12.8/100 3 陳榮連 113.84 12.8/100 4 劉金枝 113.83 12.8/100 5 陳冠平 113.83 12.8/100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3.83 12.8/100 7 謝麗香 89.79 10.1/100 8 謝陸盛 40.7 4.6/100 9 謝信學 75.43 8.5/100 

附表四（分割方法）

附圖編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Ａ 　　Ａ1 71.59 6.29 謝信學 1/1  　　Β 　　Β1 40.03 5.89 謝陸盛 1/1  　　Ｃ 　　Ｃ1 79.98 12.08 謝麗香 1/1  　　Ｄ 　　Ｄ1  95.67 10.74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1 公同共有 　　Ｇ 77.08 陳冠平 1/1  　　Ｋ 90.53 劉金枝 1/1  　　Ｈ 84.16 陳榮連 1/1  　　Ｉ 88.09 陳榮崑 1/1  　　Ｊ 86.27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1 公同共有 　　Ｌ 23.30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1/6 公同共有  23.30 陳榮崑 1/6   23.30 陳榮連 1/6   23.30 劉金枝 1/6   23.30 陳冠平 1/6   23.30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6 公同共有 

附表五（補償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元） 1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應受償388,093 2 陳榮崑 應受償344,152 3 陳榮連 應受償380,346 4 劉金枝 應受償284,885 5 陳冠平 應受償670,751 6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應補償801,009 7 謝麗香 應補償441,782 8 謝陸盛 應補償248,909 9 謝信學 應補償576,527 

附表六（共有人間互相補償金額表，縱向為應補償人，橫向為受

補償人）

 陳世昌、陳世宏、陳世達、陳世杰 陳榮崑 陳榮連 劉金枝 陳冠平  應補償總金額（新臺幣：元） 陳冠平、陳冠巨、陳雪玲、陳雪菁 149,802 131,886 146,632 107,740 264,949 801,009 謝麗香 83,695 75,730 82,309 64,958 135,090 441,782 謝陸盛 47,057 42,389 46,240 36,083 77,140 248,909 謝信學 107,539 94,147 105,165 76,104 193,572 576,527 應受補償之總金額 388,093 344,152 380,346 284,885 670,751 2,068,227 









